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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安基金直销柜台业务办理指南 

一、直销机构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直销中心 上海直销中心 

直销电话： 010-56711624 021-80219027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5号中青旅大厦 14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2901室 

直销传真： 021-80219047                                        直销邮箱： DS@huianfund.cn 

客服热线： 010-56711690                                        汇安官网： www.huianfund.cn 

本公司指定的直销账户如下： 

户名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复兴支行 

银行账号 11050137510000000707 

 

二、开户                                                                                                   

   （一）个人投资者：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本人签字； 

2、 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及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结果确认书，本人签字； 

3、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户口本）；  

4、 本人的储蓄账户或银行借记卡原件及复印件，银行账户名称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保持一致； 

5、 （如需）填妥的《投资者身份识别信息采集表（个人）》，本人签字；  

6、 （如需）填妥的《电子交易申请函》，本人签字； 

7、 （如需）填妥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本人签字； 

8、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机构投资者：  

所需填写的业务表单： 

1、 《账户业务申请表（机构）》（加盖公章、预留印鉴及法定代表人签章）； 

2、 《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 

3、 《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及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结果确认书（加盖预留印鉴）； 

4、 《机构及其控制人身份识别信息采集表》（加盖公章）； 

5、 （如需）《电子交易申请函》（加盖公章）； 

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 投资者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 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 预留银行账户的开立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三）产品投资者（企业年金计划，社保基金组合，证券或基金的集合计划或专户，银行、信托公司等的理财产

品，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等）：  

所需填写的业务表单： 

1、《账户业务申请表（产品）》（加盖公章、预留印鉴及法定代表人签章）； 

2、《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 

3、《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及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结果确认书（加盖预留印鉴）； 

4、《机构及其控制人身份识别信息采集表》（加盖公章）； 



  直销柜台业务办理指南 

 2 / 4 
 

5、（如需）《电子交易申请函》（加盖公章）； 

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 管理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如有）管理人资格证书复印件 

3、 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 （如有）托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5、 （如有）托管人资格证书复印件； 

6、 （如有）托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7、 银行开户相关证明（加盖公章或托管人公章）；  

8、 备案的确认文件、投资组合确认函、产品批文、产品合同等产品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9、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三、认/申购、 赎回、基金转换、转托管、修改分红方式、撤销交易申请                                           
1、 填妥的《交易业务申请表》（个人投资者需本人签字，机构投资者需经办人签章并加盖预留印鉴）； 

2、 个人投资者，须提供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及授权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 

3、 如办理认购/申购业务，须提供交易时间内划转资金的凭证复印件。 

 

四、 账户信息变更                                                                                          

 （一）个人投资者： 

1、 如开户时名字与身份证件不一致（需临柜办理）：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 如身份证件号码、姓名在户籍注册地发生变化（需临柜办理）：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新、旧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 

 

3、 更改银行账号：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3) （在直销账户内有基金份额、在途资金、在途份额，需提供）原卡的挂失回单、销户回单、换卡回单或由银

行开具证明说明两卡同系本人名下。证明中应包含客户姓名、客户身份证号码、新旧银行卡号、银行章，以

及换卡行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客户也可提供公证书代替银行证明，公证书中需包含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

新旧银行卡号等信息； 

4) 新卡开卡回单或办理业务的加盖银行业务印章的回单（需要包含银行章、客户姓名、银行账号等信息）。 

 

4、 更改开户网点：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5、 更改其他信息资料：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二） 机构投资者： 

1、 变更账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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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章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的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

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 变更法定代表人： 

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章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的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

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 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 变更开户证件号码： 

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的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

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 变更预留银行账户信息； 

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银行《开户许可证》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5、 变更/增加经办人： 

1) 《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 

2) 新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预留印鉴； 

 

6、 变更预留印鉴： 

《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预留印鉴及法定代表人签章）； 

 

7、 变更机构经办人联系电话，传真电话或者通讯地址： 

《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加盖预留印鉴。 

 

五、注销基金账户、撤销交易账户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机构投资者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预留印鉴。 

 

六、非交易过户                                                                                             

非交易过户由基金登记机构直接受理，过户行为统一由基金登记机构核实相关资料后给予办理。 

1、 个人投资者因继承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 

1) 继承人填妥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表》，并签字确认； 

2)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或司法机关提供的能证明被继承人原身份证号码的文件原件； 

3) 继承公证书原件、法院判决书等能够证明申请人具有继承权的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4) 完税证明； 

5) 证明被继承人死亡的有效法律文书原件及复印件； 

6) 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2、 因捐赠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 

1)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表》； 

2) 捐赠公证书原件； 

3) 捐赠方的身份证件： 

个人捐赠方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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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捐赠方应提交营业执照（最新年检过的副本）或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 捐赠方为机构的，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

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5) 受赠方的身份证明文件： 

个人受赠方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机构受赠方应提交营业执照（最新年检过的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6) 受赠方为机构的，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

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7) 捐赠方、受赠方的基金账户卡； 

8) 捐赠方或受赠方中任何一方为机构的，本公司仅办理公益性捐赠。 

3、 因司法判决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 

1)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表》； 

2) 已生效的司法判决书或司法调解书原件； 

3) 司法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证明及复印件、介绍信、执行公务证； 

4) 执行裁定书原件； 

5) 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  

6) 当事人双方有效证件： 

个人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机构应提交营业执照（最新年检过的副本）或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7) 当事人为机构的，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

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8) 当事人双方均为个人投资者，应提供双方过户声明书原件（需要双方签字）。 

其他非交易过户情形下，必须提供基金登记机构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直接向基金登记机构提出申请。 

 

 


